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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计提2020年度OIMS奖励基金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1年3月25

日召开的第五届董事会第14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13次会议分别审

议通过了《关于2020年度OIMS奖励基金计提方案的议案》，现将相关

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实施《OIMS奖励基金管理办法》决策程序  

为进一步建立健全公司的激励约束机制，充分调动公司中高层管

理人员、核心技术人员及核心骨干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效的将

股东利益、公司利益和员工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促进公司持续健康

发展。2019年8月27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24次会议、2019年9月17日

公司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

公司OIMS奖励基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二、2020年度奖励基金的计提依据 

 根据《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当年实现的净资产收益率大于 12%

（包含 12%）且相比 2018 年度的净利润增长率大于 60%（包含 60%），

则计提比例为 8%。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天健审【2021】1528

号 2020 年度的审计报告，公司未计提 OIMS 奖励基金前实现净资产收

益率 35.38%，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为 923,028,754.57 元，

较 2018 年度同比增长 438.42%。综合 2020 年度净资产收益率和 2020

年度净利润增长率两个指标，2020年度 OIMS 奖励基金的可计提比例为

8%。  

三、2020 年度 OIMS 奖励基金拟提取比例及金额 

基于 2020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超过期初公司的年度盈利预算，同时

充分考虑中小股东的利益，经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议，董事会

审慎考虑，2020 年度 OIMS 奖励基金的计提比例为 5%,计提总金额为

46,151,437.73(923,028,754.57*5%)元。 

四、2020 年度 OIMS 奖励基金计提对公司损益的影响 

本次计提的 2020 年度奖励基金已在公司经审计的 2020 年度审计

报告中计提。 

本次计提方案不会对公司 2020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

大影响。 

五、2020 年度 OIMS 奖励基金计提的执行方案 

本方案在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30个工作日内完成计提，后续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将依据考核办法，结合任职岗位、任职时间、业绩贡

献、绩效考评结果等多方面因素确定奖励对象，拟定《2020年度OIMS

奖励基金运用方案》并提交董事会审议。 

六、独立董事、监事会审核意见 

1、独立董事意见  

基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 2020年度的审计报告相关数据，

2020年度 OIMS奖励基金的计提比例及总额符合《管理办法》的相关规

定。 

本次计提方案不会对公司 2020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

大影响，奖励基金的计提将充分调动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

人员及核心骨干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提高公司经营效率，对

公司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为股东创造更多价值。审议本议案的董事会

召开程序、表决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

效。 

2、监事会意见 

经 2021 年 3 月 25 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 13 次会议审议，

公司监事一致认为：基于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公司 2020 年度的审

计报告相关数据，2020 年度 OIMS 奖励基金的计提比例及总额符合《管

理办法》的相关规定。 

本次计提方案不会对公司 2020年度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重

大影响，奖励基金的计提将充分调动公司中高层管理人员、核心技术

人员及核心骨干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提高公司经营效率，对



公司发展产生积极作用，为股东创造更多价值。 

 

特此公告。 

 

 

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O二一年三月二十六日 


